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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修改，是本次全國「兩會」的重要議程。被稱為「小憲法」的刑

訴法，其立法宗旨已從最初單純打擊犯罪，發展至本次修改的打擊犯罪並注重

保障人權。此番審議的新刑訴法明確了取消「大義滅親」、不得逼迫「自證其

罪」、不得實施「秘密逮捕」等規定，並在多處修改中彰顯出「人文關懷」，這

不僅折射出30多年來社會價值取向的變遷，更顯示中國在保障人權方面的實質

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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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法新增加和擬修改的內容主要涉及七大
方面：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
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和特別程序。特別
是對證據制度的完善，被業界認為是刑訴法修
改的一大亮點。

完善排除非法證據制度
刑訴法的修改進一步完善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除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外，還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
自證有罪的規定；在嫌犯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後，偵
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進行，並規定對
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制度等。
此外，法律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方面也有所完

善，首次明確不再強求「大義滅親」，不強制被告
人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指證被告人。保障證
人合法權益並還加強對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

檢察院審查羈押防濫用
法律進一步完善強制措施，明確逮捕、拘留、監

視居住、取保候審、傳訊五種方式，完善逮捕條
件、審查逮捕程序。對於備受關注的超期羈押和不
必要關押問題，法律新增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逮捕後，人民檢察院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的程
序。
刑訴法修改進一步完善辯護制度，保障律師執業

權利。此外，完善偵查措施問題上，一方面要求完
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
打擊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
的規範、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

調整審判簡易程序範圍
在審判程序方面，法律進一步調整簡易程序使用

範圍，完善一審、二審程序。同時，進一步對死刑
覆核程序加以規定，明確最高法對死刑案件進行覆
核時，應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不核准
死刑的可以發回重審或通過提審予以改判。
新刑訴法在刑罰執行程序方面，進一步凸顯出

「人文關懷」，對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範圍，擴大至
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懷孕或哺乳期婦女。同時，針對
未成年人犯罪設置「特別程序」，對判處一年以下
刑罰但有悔罪表現的未成年人，檢察院可作出不起
訴決定。為利於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歸社會，法律
設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被判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罪
犯記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公開。

佘祥林殺妻案是內地最著名
的冤案。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吳丹紅認為，刑訴法經過此次
修改後，通過遏止刑訊逼供、
排除非法證據等新增法律規
定，在程序上已幾乎可保證避
免佘祥林案的悲劇重現。他認

為，若各地方均嚴格遵守新修改刑
訴法，再出現類似趙作海、杜培武
等著名的冤案都應可被判無罪。

精神病妻失蹤 夫判死刑
1994年1月，湖北農民佘祥林的

妻子張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蹤，
張家懷疑張在玉被丈夫殺害。同年
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殺人被批
捕，隨後一審被判處死刑。後因行
政區劃變更，佘案被移交，隨後於
1998年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隨㠥
張在玉在2005年的突然出現，佘祥
林沉冤昭雪，並獲得70餘萬元國家
賠償。
吳丹紅認為，刑訴法在遏制刑

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等方面的
修改，均可能改變佘祥林案的審
判過程。新刑訴法在規定嚴禁刑
訊逼供的同時，增加不得強迫任
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這可
以從程序上避免佘祥林當年的
「屈打成招」。

10年後妻現身 始知冤案
此外，法律還進一步明確，採用

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
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

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吳丹紅
認為，這些規定若出現在佘祥林審
判過程中，相信不會造成如此冤
案。
當今高科技取證技術，亦可以避

免佘祥林冤案的發生。吳丹紅指
出，張在玉家屬將一具無名女屍認
為是張在玉，在當今取證過程中，
如果屍體高度腐敗就要通過DNA
確定身份，實施這一程序就可排除
死者為張在玉。

偏重打擊犯罪 人權欠缺
吳丹紅認為，佘祥林案發生在

1994年，當時刑訴法還在延續1979
年的規定，偏重打擊犯罪，而在保
障人權方面比較欠缺，加上張在玉
家屬曾組織百人上訪，更從某種角
度促使冤案的發生。當前的中國司
法，對刑事案特別是死刑案，已有
更加嚴格的認定標準，必須要達到
確定無疑的程度，這將更大的保障
被告人權利。

在與刑訴法相關的多方博弈
中，律師界一直被認為處於劣
勢。此次修改後，律師權益得
到進一步保障，明確將可能成
為打擊報復辯護人手段的「偽
證罪」範圍擴大至律師、檢察
官、法官，並規定涉嫌「偽證

罪」須異地偵辦。此外，草案還
明確，律師認為公安、檢察院、
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履
行職責，有權向同級或上級檢察
院提請申訴。

正式確認辯護人地位
刑訴法的修改，令律師介入訴訟

得到大大提前。中國政法大學訴訟
法研究院名譽院長樊崇義表示，中
國最早的刑訴法規定律師介入刑辯
時間為「開庭前7天」，1996年修改
的刑訴法提前至審查訴訟階段，而
此次則明確提前至偵查階段。
這也就意味㠥，從司法機關對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強制措施之
日起或是在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進行第一次訊問後，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可以聘請律師
為其進行辯護了。按照現行刑事訴
訟法的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只是
提供法律幫助，而現在正式確立了
律師「辯護人」的地位。

現行刑訴法的第38條，是律師業
反對呼聲最大的「律師偽證罪」。
現行規定指出，辯護人不得幫嫌疑
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
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
或者作偽證。刑法並就此規定，一
旦「偽證罪」被確認，最高可獲刑
7年。這條本意為規範律師執業行
為的條款，卻在律師執行實際過程
中成為打擊報復的工具。

檢察官法官都受約束

此次刑訴法修改，對此進行兩處

主要改動。首先，將「辯護律師和

其他辯護人」改成「辯護人或者其

他任何人」，這意味㠥「偽證罪」

已單純由律師擴大至司法活動中的

檢察官、法官。其次，明確辯護人

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

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

關辦理。

實行異地管轄保障公正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王敏遠研究員

認為，律師辯護中最容易發生的是

和職權機關對抗，「他說是犯罪，

你說不是犯罪；他說事實清楚、證

據充分，你說事實不清楚、證據不

充分」。律師界和法學界普遍認

為，為避免辦案中的「偏私」，保

證律師偽證案公正處理，應實行異

地管轄。

刑訴法大事記
1. 1979年

刑事訴訟法制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召開後不久，刑事訴訟法開始制

定，並於1979年頒布實施。此稿刑

訴法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隨㠥

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政治、經濟

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修改和完善刑

訴法已提上日程。

2. 1996年
刑訴法首次大修
此次修改主要有四大亮點：一是

確認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

定有罪；二是疑罪從無原則；三是

辯護制度的進步，即律師介入訴訟

提前到偵查階段；四是審判方式的

改革。這四點均對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人權保障有重大價值。

3. 2011年8月
刑訴法二次大修
本次修改堅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

政策，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既

注意及時、準確地懲罰犯罪，維護公

民、社會和國家利益，又注意對刑事

訴訟參與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合法權利的保護。修改涉及完善證據

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

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

等七大方面。

凸顯
刑 事訴訟法的起源，要追溯至1979年中國走

向健全法制社會的開端。經過1996年全國
人大會議上的首次修改，刑訴法在16年後再次大
修。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兩度審議刑訴
法修正案草案，並將三審稿提請這次大會審議。
此次修改篇幅較廣，共新增60則、修改99則法律
條文，擬將刑訴法從現行的225條增加至285條。

觸動公檢法律師利益
刑訴法是內地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主幹法，

此次提請大會審議，更凸顯出其重要地位和作
用。事實上，這部被認為「最敏感、最難修改」
的法律，已經過逾7年的激烈討論，法律學者指
出，「刑訴法規定的是抓人、定罪、判刑的程
序，其改動就必將觸動公安、檢察、法院、律師
的多方利益。」經過多方博弈後，刑訴法修正案
最終得以完成，「這是妥協中的進步」。

衡量人權保障試金石
「刑訴法不是單純的程序法，有人把它稱為

『行動的憲法』，甚至認為它是衡量一個國家人權
保障的試金石。」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
卞建林指出，雖然刑事案件不足內地法院每年審
理案件的1/10，但刑訴法與民眾利益息息相關。
「刑訴法賦予的是嫌犯、被告人的權利，但實際
上是每個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權利，如享有律師辯
護的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等，都是保障基本
人權的具體體現。」
卞建林表示，刑訴法在此次修改前更強調其工

具價值，即：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
然而，依照現代訴訟理念，應更多地強調刑訴法
的程序價值，也就是刑事訴訟活動本身要嚴格依

照法定程序進行。「就算是罪犯，也應享有人
權。這是法學界和社會的普遍共識。」不少學者
也認為，在公權力面前，嫌犯、被告的權力顯得
非常弱小，刑訴法則要保障他們的基本人權。

或將保障人權列首條
這部法律明確禁止刑訊逼供等規定，並完善證

據、強制措施、辯護等制度，在保障人權方面更
進一步。據了解，經過多方面強烈呼籲，在今年
全國人大會議上，刑訴法修正案很可能將「保障
人權」明確寫入法律第一條。
至於「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的重大意義，專

家們認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於2004年
載入憲法，而被稱為「小憲法」的刑訴法納入這
一規定，不僅是貫徹憲法的重大舉措，更標誌㠥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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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修改，是本次全國「兩會」的重要議程。被稱為「小憲法」的刑

訴法，其立法宗旨已從最初單純打擊犯罪，發展至本次修改的打擊犯罪並注重

保障人權。此番審議的新刑訴法明確了取消「大義滅親」、不得逼迫「自證其

罪」、不得實施「秘密逮捕」等規定，並在多處修改中彰顯出「人文關懷」，這

不僅折射出30多年來社會價值取向的變遷，更顯示中國在保障人權方面的實質

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

■刑訴法不是單純的程序法，有人將之稱為「行動的憲

法」；經過多方博弈，終在「妥協中進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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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殺妻」

冤案當事人

佘祥林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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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萬元國

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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